
附件3

	编号
	
	
	


济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课题申请书
课题名称                       
申请单位                                               

课题负责人                                

填表日期                                  
济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申请人承诺：
我保证如实填写本表各项内容。如果本课题获准立项，本人承诺本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将遵守济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规定,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按时完成研究任务，提交研究成果。济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使用本课题的所有观点、数据和资料。
申 请 人(签字)：
申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填写《课题申请书》前，请仔细阅读《济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研究课题招标管理办法》和本说明。
二、《课题申请书》编号由济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写。
三、本《课题申请书》一经批准即行生效，执行过程中如需修改某些条款，需经济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
四、课题申请人需提交纸质《课题申请书》一份。无论中标与否，凡递交的《课题申请书》及其附件概不退还。
一、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  务
	
	专业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mail
	

	主要参加者基本情况

	姓  名
	年龄
	专业职称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二、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近五年承担的课题
	课题名称
	承担人
	批准时间
	批准单位

	
	
	
	

	
	
	
	

	
	
	
	

	
	
	
	

	
	
	
	

	
	
	
	

	
	
	
	

	
	
	
	

	
	
	
	

	
	
	
	

	
	
	
	

	
	
	
	

	
	
	
	

	
	
	
	

	
	
	
	

	
	
	
	

	
	
	
	

	
	
	
	

	
	
	
	

	
	
	
	

	
	
	
	

	
	
	
	

	
	
	
	

	
	
	
	


三、课题设计论证(请按3部分分项填写，总字数限1500字以内)
	（一）选题的目的、意义

	

	（二）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切入点、主要问题、重要观点等)

	

	（三）研究方法、手段、途径等

	


四、完成课题的条件和保证
	课题负责人和主要成员研究能力；完成本课题的时间、应用资料及研究手段等（500字）

	


五、研究计划及成果形式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承担人

	1
	
	
	
	

	2
	
	
	
	

	3
	
	
	
	

	4
	
	
	
	

	5
	
	
	
	

	6
	
	
	
	

	7
	
	
	
	

	8
	
	
	
	


六、经费预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经费预算细目
	金额(元)

	1
	
	
	

	2
	
	
	

	3
	
	
	

	4
	
	
	

	5
	
	
	

	6
	
	
	

	7
	
	
	

	8
	预算合计
	
	


备注：按照《济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课题招标管理办法》要求填写。
七、推荐人意见
	推荐人须认真负责地介绍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专业水平、科研能力、科研态度和科研条件，并说明该课题取得预期成果的可能性。

	

	第一推荐人签名:
	第二推荐人签名:

	  专业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八、课题负责人主管单位意见
	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是否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课题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单位签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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